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
條例》是為及時處理台灣案件和
堵塞現行法律機制的漏洞，完善
香港法律體系，修例後有行政機
關和法院的雙重把關和司法覆
核、上訴機制等司法保障。

香港是我們的家，為了家園不
會成為犯罪者的天堂，我們支持
盡早修例。

香港大中華會
2019年4月29日

聲 明
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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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講敬老實虐老
婆婆跌斷手 鴿友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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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冀青年摒棄「違法達義」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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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代」遊行促港大炒戴耀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佔中」八犯上周

被判刑，其中戴耀廷串謀犯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犯公
眾妨擾罪成，被判入獄16個月並即時監禁。戴耀廷作
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帶頭煽惑他人犯法，誤
導青年學生，引起全社會強烈不滿，港大校友和教職
員日前聯署致函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和港大校長張
翔，要求解僱戴耀廷。民間團體「新年代」一行二十
餘人昨日亦赴港大遊行，要求港大依照既有程序快辭
退戴耀廷。
昨日下午，團體成員從黃克競樓升降機平台遊行至

鄭裕彤教學樓，成員手持「邪教荼毒學生，終止戴妖
教席」、「佔中犯戴耀廷，煽學生落火坑」等標語，
促請校方盡快承擔糾正歪風的責任，根據《香港大學
條例》啟動紀律程序，終止戴耀廷的教席，以維護港
大的百年校譽，還香港人一個公道。其後，港大派出
職員接收團體給法律學院院長何耀明的公開信。
團體強調，為人師表，本應盡職盡責傳道授業，以

客觀、理性、公正、尊重法治的理念，引導學生明辨
是非，但戴耀廷卻利用其法律學者的身份，不斷散播
「法治不等於守法」、「違法達義」等歪理邪說，在

大專院校內傳播暴力衝擊政府的思想，衝擊法治，誤
導公眾。不少青年學生在其慫恿下，以身試法，先後
參與違法「佔中」及旺角暴動等事件，最終負上刑
責，鋃鐺入獄，前途盡毀。
團體指，如今「佔中」八犯被判刑，法官在判詞中
指出，被告不曾就自己對公眾所造成的損害與苦難表
達悔意，令公眾從未得到應有的道歉，只有監禁是最
適合的懲罰。團體表示：「戴耀廷實在是惡有惡
報。」

違法「佔中」發生至今已超過4年，社會一直要求盡快對違法者作出應有的懲處。我們支
持法庭早前就違法「佔領」行動頒下判刑，即時監禁部分主要搞手，令他們得到應有的懲
處。
處理本案的陳仲衡法官已強調「公民抗命」並不是抗辯理由，而違法「佔中」的搞手亦受

到法律制裁，這雖是一份遲來的判決，但法庭清楚
地向社會證明，無論違法者以什麼理由，都不能凌
駕法律之上，必須負上應有的法律責任。
違法「佔領」整件事對香港所造成的影響，不止

於79天內所發生的事件。「佔中」三犯向青年灌
輸錯誤的法治觀念，荼毒青年，催生激進思想，令
他們沉醉「違法達義」一詞，並以「公民抗命」作
擋箭牌，將暴力衝擊等行為，英雄化及合理化。這
些思想更引發後期的旺暴事件，讓不少青年負上沉
重代價，影響前途。
近年政治氛圍明顯轉變，部分港人未能理性地討

論政改方案，以致錯失「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機
會，不少家庭成員及朋友亦因政治立場不同，互相
對立及指罵，社交平台例如facebook等出現不少
Unfriend情況，社會嚴重撕裂都是違法「佔領」的
禍害。我相信至今，部分分歧及傷痛仍未能修補及
撫平。導致這一切破壞的始作俑者，他們應當承擔
所有責任。
儘管這場違法「佔領」以破壞法治開始，但香港

最後仍能貫徹法治精神，由法庭對違法者作出懲
處，彰顯社會公義。可見，香港堅守法治的可貴之
處，我們應當好好珍惜這些得來不易的核心價值。
我們期望法庭的判決能警醒各人，特別是青年，
必須摒棄「公民抗命」或「違法達義」這些歪理，
應堅守及共同維護本港所擁有的法治精神及核心價
值。 （標題為編者所加）

■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昨
日舉行第十一次會議，合併審議
《國歌法》第六條和第八條內容。
會議上，反對派議員不停翻炒之前
已獲得回應的問題，如《球迷奇遇
記》是否貶損國歌、茶餐廳播放國
歌是否違法等。在進入第七條條文
審議時，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提出要
委員會主席廖長江「再給多點時
間」，廖長江表示，討論時間是充
足的，合併審議第六條及第八條已
足足用了5個小時。
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

的會議持續被反對派拉布，就第六
條「不當使用國歌的罪行」及第八
條「須視為國歌、其歌詞或其曲譜
的樂曲、文字或曲譜」的內容作反
覆提問。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再次

以流行曲《球迷奇遇記》為例，強
調全歌唱了60餘次「起來」，是否
貶損國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表示，其實之前已多次進行
回應，《球迷奇遇記》從整首歌看
「並不像國歌」，是不會違反《國
歌法》的。
其後，反對派又集體開炒「茶餐

廳聽到國歌或違法」。民主黨主席
胡志偉提問稱，電視每日都會有廣
播國歌的時刻，茶餐廳此時是否要
關電視以避免觸犯法律。當確認電
視播放國歌非「背景音樂」，不觸
犯法律時，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就開
始不斷問如果重播國歌又如何，多
少次不算「背景音樂」。

直至聶德權表示，電視播放國歌非「背景音
樂」是「常識」，循環播放才可算作「背景音
樂」，反對派才停止相關問題轟炸。
胡志偉又再次提出，茶餐廳中的食客是否有

「禮儀要求」。聶德權回應稱，在茶餐廳中，
電視機播國歌時，餐廳內顧客並非參與奏唱國
歌的場合，因此不需要做出肅立等正式場合中
的舉止禮儀。

拖無可拖 又提「規程問題」
會議之後進入草案第七條條文的審議。審議

未開始，許智峯轉而提出「規程問題」，要求
廖長江在第七條討論給予更多時間。廖長江表
示，第一，許智峯所提並不是「規程問題」；
第二，時間給予一直是充分的。他強調，第六
條合併第八條審議時間已經「給多了」，「花
了5個小時」。

黃婆婆過去七八年來，每周都去彩虹邨服務
中心聽粵曲。本月1日，她在聽戲時，旁

邊坐輪椅的街坊想要離開，黃婆婆主動請纓，
好心幫其開門，怎知看門口的人叫道，「我唔
使你吖！」便一把將黃婆婆推倒在地，令她頓
時左臂紅腫、疼痛難耐。

左前臂骨折 住院打石膏
在場聽粵曲的觀眾未有幫忙，黃婆婆說連主
辦方亦袖手旁觀，自己又沒有手機，只得強忍疼
痛，走回自己居住的翠瓊樓，請保安給女兒打電
話求助。其後，黃婆婆被女兒送去醫院，檢定為
左手前臂骨折，需住院兩日，亦需打石膏觀察月
餘，其家屬透露，相關治療花費近千港元。
黃婆婆孫女徐小姐透露，將婆婆送醫後，自
己曾經打電話給莫灝哲，希望了解當時情況，
但對方態度惡劣，推卸稱黃婆婆是與看門人
「起爭執」才「自行跌倒」的，而中心沒有裝
置監控錄像，亦無當值人員看到婆婆跌倒的情
況云云。
她續引述莫灝哲稱，工作人員曾問黃婆婆是
否需要幫忙，但婆婆「堅持自行離開」，因此
服務中心才完全沒有進行任何急救措施。

莫灝哲竟稱「你去告我囉」
不過，徐小姐指，當自己提出要求賠償後，
莫灝哲竟對她說：「你去告我囉！」家屬報警

後，刑事偵緝處派員來調查此事時，中心堅持聲
稱房屋內部沒有安裝監控錄像，令警方無法繼續
調查。徐小姐無奈下只好轉向工聯會黃大仙區議
員莫健榮求助。莫健榮則要求黃婆婆方面記錄清
楚事件細節，自己會盡力協助她追討賠償。
黃婆婆身體一向硬朗，「食得、瞓得」，且

每天堅持跑步，還要每天照顧患有精神分裂症
和糖尿病多年的兒子的飲食起居，照顧其按時
吃藥、打針。如今左臂骨折，不僅無法照顧兒
子，自己的生活也要別人照顧，母子二人都要
靠黃婆婆的女兒徐太太每日送來盒飯度日。

徐小姐：一句安慰話都冇
面對如此的無助和不幸，徐小姐怒斥莫灝哲

毫無憐憫之心，不負責任，甚至連一句安慰的
話語都沒有。徐小姐直言，彩虹邨十戶人有九
戶都是老人家，社區裡的服務中心沒有相關配
套設施，出事後還極力推諉責任，看來只是掛
着「服務」的招牌，卻沒有絲毫服務社區、服
務老年人的心。
「彩虹邨服務聯會」與民主黨關係十分密

切，服務中心常年貼有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的橫幅
和民主黨黨徽。去年9月，莫灝哲還與胡志偉在
區內大派「富貴中秋禮包」。2015年區議會選
舉時，時任該會聯席總幹事的莊麗玲代表民主黨
出選九龍城區議會選舉土瓜灣南選區，該會幹事
胡志健當年亦代表民主黨出選黃大仙池彩選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老年人「骨頭脆」，跌一跌都大件事，一般人

都無法對此視若無睹。不過，86歲的黃婆婆在「彩虹邨服務聯會」的彩虹邨服務

中心聽粵曲時被撞倒，導致左臂骨折，竟無一人幫忙或上前詢問。家屬事後與彩

虹邨服務聯會聯席總幹事莫灝哲聯絡，並引述對方聲稱婆婆是「自行跌倒」。家

屬投訴莫灝哲以「沒有監控錄像」來逃避責任，更以輕蔑語氣說：「來告我

囉」。家屬無奈只得報警處理，並轉向工聯會黃大仙區議員莫健榮求助。

■黃婆婆左前臂骨折，需打石膏月餘。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攝

■中心堅稱內部沒裝「天眼」，屋外卻
有一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攝

■黃婆婆兒子每日需要服用的藥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攝

■彩虹邨服務中心內部照片，黃婆婆在門口處被撞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攝

■「新年代」一行赴港大遊行，要求港大辭退戴耀廷。


